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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号：浙统调G（2009）2表

	园区编号：□□□□
	
	
	制表机关：浙江省统计局

	详细名称:
	
	
	文    号：浙统(2009)50号

	
	
	有效期至：2009年12月

	说明：
1.本表统计范围是省级及以上开发区（园区）内上年年主营业务收入3000万元以上的工业企业和规模以上工业中纺织（行业代码，下同，17）、医药（27）、石化（25，26，28，29，30）、建材（31）、火力发电（4411）、冶金（32，33）、造纸（22）行业的企业。
2. 本表价值量指标保留整数。 
    3. 本表调查期为2007年1-12月和2008年1-12月。

	一、基本情况

	01法人代码 □□□□□□□□-□
	  02邮政编码 □□□□□□

	03详细地址                                                    

	04主要产品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05所属行业 □□□□

	二、主要经济指标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2008年
	2007年

	甲
	乙
	丙
	1
	2


	资产合计
	千元
	01
	
	

	工业总产值
	千元
	02
	
	

	工业销售产值
	千元
	03
	
	

	利润总额
	千元
	04
	
	

	工业中间投入合计
	千元
	05
	 
	

	本年应交增值税
	千元
	06
	
	

	科技活动经费支出总额
	千元
	07
	 
	

	设备购置费用
	千元
	08
	 
	

	  #环保设备购置费用
	千元
	09
	　
	　

	购置技术成果费用
	千元
	10
	 
	

	全部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
	人
	11
	
	

	  #科技活动人员
	人
	12
	　
	　

	本年应付工资总额（贷方累计发生额）
	千元
	13
	
	

	本年应付福利费总额
	千元
	14
	
	

	职工教育费
	千元
	15
	　
	　

	三、主要资源消耗指标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2008年
	2007年

	甲
	乙
	丙
	1
	2

	取水总量
	立方米
	16
	
	

	重复用水
	立方米
	17
	
	

	原煤
	吨
	n01
	
	

	洗精煤
	吨
	n02
	
	

	其他洗煤
	吨
	n03
	
	

	煤制品
	吨
	n04
	
	

	  #型煤
	吨
	n05
	
	

	   水煤浆
	吨
	n06
	
	

	   煤粉
	吨
	n07
	
	

	焦炭
	吨
	n08
	
	

	其他焦化产品
	吨
	n09
	
	

	焦炉煤气
	万立方米
	n10
	
	

	高炉煤气
	万立方米
	n11
	
	

	其他煤气
	万立方米
	n12
	
	

	天然气
	万立方米
	n13
	
	

	液化天然气
	吨
	n14
	
	

	原油
	吨
	n15
	
	

	汽油
	吨
	n16
	
	

	煤油
	吨
	n17
	
	

	柴油
	吨
	n18
	
	

	燃料油
	吨
	n19
	
	

	液化石油气
	吨
	n20
	
	

	炼厂干气
	吨
	n21
	
	

	其他石油制品
	吨
	n22
	
	

	热力
	百万千焦
	n23
	
	

	电力
	万千瓦时
	n24
	
	

	其他燃料
	吨标准煤
	n25
	
	

	  #煤矸石
	吨
	n26
	
	

	  生物质能
	吨标准煤
	n27
	
	

	  工业废料
	吨标准煤
	n28
	
	

	  城市固体垃圾
	吨标准煤
	n29
	
	

	综合能源消费量
	吨标准煤
	n30
	
	

	钢材
	吨
	18
	　
	　

	铜
	吨
	19
	　
	　

	铝
	吨
	20
	　
	　

	四、废物产生及再利用情况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2008年
	2007年

	甲
	乙
	丙
	1
	2

	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
	吨
	31
	　
	　

	  #用于下游企业作原料
	吨
	32
	　
	　

	出售收入
	千元
	33
	　
	　

	回收利用设备
	台
	34
	　
	　

	  #余热余压回收设备
	台
	35
	　
	　

	   脱硫设备
	台
	36
	　
	　

	利用余热发电量
	万千瓦时
	37
	　
	　

	回收余热总热量（供水、供气）
	百万千焦
	38
	　
	　

	工业重复用水量
	吨
	39
	　
	　

	工业废水排放量
	吨
	40
	　
	　

	工业废气收集利用量
	吨 
	41
	　
	　

	本企业外的废旧物资再利用量
	吨
	42
	　
	　

	  #从国外进口的废旧物资
	吨
	43
	　
	　

	五、工业废气收集利用量细化

	收集物的品名
	计量单位
	代码
	2008年
	2007年

	甲
	乙
	丙
	1
	2

	　
	吨
	　
	　
	　

	　
	吨
	　
	　
	　

	　
	吨
	　
	　
	　

	　
	吨
	　
	　
	　

	　
	吨
	　
	　
	　


	　
	吨
	　
	　
	　

	上述品名根据国家规定的《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中的33种大气污染物填写，品名和代码如下：
二氧化硫44，氮氧化物45，颗粒物46，氯化氢47，铬酸雾48，硫酸雾49，氟化物50，氯气51，铅及其化合物52，汞及其化合物53，镉及其化合物54，铍及其化合物55，镍及其化合物56，锡及其化合物57，苯58，甲苯59，二甲苯60，酚类61，甲醛62，乙醛63，丙烯腈64，丙烯醛65，氰化氢66，甲醇67，苯胺类68，氯苯类69，硝基苯类70，氯乙烯71，苯并[a]芘72，光气73，沥青烟74，石棉尘75，非甲烷总烃76。其他（请写具体品名）77。

	六、对本企业回收利用设备、废气收集利用情况的说明：

	

	

	

	

	单位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２００  年  月   日


开发区（工业园区）循环经济统计指标解释

1、法人代码：企业法人代码由八位无属性的数字和一位校验码组成，按技术监督部门颁发的代码证书上的代码填写。未领取国家统一代码或不属于国家统一代码赋码范围的企业，一律使用各级统计部门赋予的临时代码。

2、所属行业：由当地统计局根据所填的主要产品名称，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02)填写该企业的行业小类代码。

3、资产合计：指企业在报告期内拥有或控制的能以货币计量的经济资源。包括各种财产、债权和其他权利。资产按其流动性划分为流动资产、固定资产、长期投资、无形、递延资产和其他资产。

4、工业总产值：指货币表现的工业企业在报告期内生产的工业产品总量，它反映工业生产的总规模和总成果。包括范围：（1）生产成品价值；（2）对外加工费收入；（3）自制半成品、在产品期末期初差额的价值。

5、工业销售产值：是以货币形式表现的，工业企业在本年内销售的本企业生产的工业产品或提供工业性劳务价值的总价值量。工业销售产值包括的内容为：

（1）销售成品价值：指企业在报告期内实际销售（包括本期生产和非本期生产）的全部成品、半成品的总价值，即按报告期产品的实际销售数量乘以不含增值税（销项税额）的产品实际销售平均单价计算。销售成品价值包括为本企业在建工程，生活福利部门等提供的成品和自制设备价值，不包括用定货者来料加工的成品和半成品的价值。

（2）对外加工费收入：指企业在报告期内完成的对外承接的工业品加工（包括用定货者来料加工的产品）的加工费收入；对外工业品修理作业可收取的加工费收入和对内非工业部门提供的加工修理、设备安装等收入。对外加工费收入按不含增值税（销项税额）的价格计算。

6、利润总额：指企业在报告期内生产经营过程中，各种收入扣除各种消耗后的盈余，反映企业在报告期内实现的盈亏总额（亏损以“-”号表示）。计算公式为：利润总额=营业利润+补贴收入+投资收益+营业外收入-营业外支出。

7、工业中间投入：指工业企业在报告期内用于工业生产活动所一次性消耗的外购原材料、燃料、动力及其他实物产品和对外支付的服务费用。计算工业中间投入须遵循以下三条原则：（1）必须是从企业外部购入的产品和服务的价值，不包括生产过程中回收的废料以及自制品的价值。（2）必须是本期投入生产，并一次性消耗的产品和服务的价值，不包括固定资产等的转移价值。（3）工业中间投入的计算口径必须与工业总产值的计算口径一致，即计入了工业中间投入产品和服务的价值必须是计入了工业总产值的部分。

为了使工业中间投入的计算更加准确，将工业中间投入进一步细分为直接材料、制造费用中的中间投入、管理费用中的中间投入、营业费用中的中间投入和财务费用五个指标，企业应首先计算出这五个指标，再加总计算出工业中间投入合计。其中直接材料、财务费用根据有关会计明细科目填报。制造费用中的中间投入、管理费用中的中间投入、营业费用中的中间投入可采用倒扣法，即从制造费用、管理费用、营业费用中分别扣除下列项目：（1）固定资产折旧和修理费用的摊销；（2）直接或间接支付给个人的部分，如工资、福利费、劳动保险费、待业保险费、住房公积金、差旅费中个人所得部分等；（3）支付给不构成非物质生产部门（指除工业，农业，运输邮电业，建筑业，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以外的部分）收入的各种税金、规费及其他费用，如房产税、车船使用税、土地使用税、印花税、矿山资源补偿费，排污费……。

8、本年应交增值税：指企业按税法规定，从事货物销售或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等增加货物价值的活动本期应缴纳的税金。计算公式为:本年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进项税额-进项税额转出）-出口抵减内销产品应纳税额-减免税款+出口退税。

9、科技活动经费支出总额：指企业在报告年度实际支出的全部科技活动费用，包括列入技术开发的经费支出以及技措技改等资金实际用于科技活动的支出。不包括生产性支出和归还贷款支出。科技活动经费支出总额分为企业内部开展科技活动的经费支出和委托外单位开展科技活动的经费支出。

10、固定资产投资额中的设备购置费用：指把工业企业生产的产品转为固定资产的购置活动，包括建设单位或企业、事业单位购置或自制达到固定资产标准的设备、工具、器具的价值。新建单位及扩建单位的新建车间，按照设计或计划要求购置或自制的全部设备、工具、器具，不论是否达到固定资产标准均计入“设备工具器具购置”中。

11、环保设备购置费用：指企业在报告期内用于环境保护方面的设备购置费用。

12、购置技术成果费用：指企业在报告期内购买国内、外其他单位技术成果的经费支出，包括购买产品设计、工艺流程、图纸、配方、专利、技术诀窍及关键设备的费用支出。

13、全部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指年内各月平均拥有的人数，其计算公式为：全部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1月平均人数+2月平均人数+……+12月平均人数）/12；月平均人数=（月初从业人员数+月末从业人员数）/2

14、科技活动人员：指工业企业在报告年度直接从事或参与科技活动的人员，包括参加科技项目人员、从事科技活动管理和为科技活动提供直接服务的人员。科技活动人员不包括全年累计从事科技活动时间不足制度工作时间10%的人员。

15、本年应付工资总额（贷方累计发生额）：指企业在报告期内支付给本单位职工的全部工资，它反映企业本期累计应付的工资总额，而不是会计“应付工资”科目的余额。根据会计“应付工资”科目的本期贷方累计发生额填列。

16、本年应付福利费总额：指企业在报告期内累计提取的福利费总额，它反映本期应付福利费的全部发生额，而不是会计“应付福利费”科目的余额。根据会计“应付福利费”科目的本期贷方累计发生额填列。

17、职工教育费：指企业在报告期内实际用于职工的政治、技术、文化教育、业务等素质、技能教育和培训等所需费用，包括单位自行组织的培训教材、教学消耗用品以及教师酬金，优秀教师和学员的奖励费用等，与企业会计核算的科目项对应，口径与核算方法均同会计核算相一致。

18、取水总量：指工业企业从各种水源提取的，并用于工业生产活动的水量总和，包括地表水、地下水、自来水、由管道供应的未经达标处理的水、经城市污水处理厂处理后回用的中水、海水、以及企业从市场购得的其他水或水的产品（如纯净水、矿泉水、蒸汽、热水、地热水等）。取水总量包括主要工业生产用水、辅助生产（包括机修、运输、空压站等）用水和附属生产（包括厂内绿化、职工食堂、非营业的浴室和保健站、厕所等）用水；不包括非工业生产单位的用水，如场内居民家庭用水和企业附属幼儿园、学校、对外经营的浴室、游泳池等的用水量。

取水总量以立方米计，1吨＝1立方米，可以通过水表取得，也可以通过金额和水的单价关系计算取得。水的消费量＝水的消费金额÷水的单价

地表水：指企业直接采自河流、水库、湖泊等地表水源的水（包括企业采自河流、水库、湖泊用于冷却，不重复使用，又排出的水，俗称自流水），不包括水力发电厂的发电动力用水。金额是指报告期企业消费地表水所支付的费用，计算范围与形成当地地表水价格的费用结构相一致，如水费、资源税、排水（污）费等，有哪项就计算哪项。金额不包括取水过程的成本费用，如电费、设备费用、人工费用等。如果企业使用地表水不需支付费用，则免填金额。在计算平均单位水费时，应剔除没有金额费用的水量。

地下水：指企业通过自备井直接采自地下的水。金额是指报告期企业消费地下水所支付的费用，计算范围与形成当地地下水价格的费用结构相一致，如水费、资源税、排水（污）费等，有哪项就计算哪项。金额不包括取水过程的成本费用，如电费、设备费用、人工费用等。如果企业使用地下水不需支付费用，则免填金额。

自来水：指地表水、地下水等经过供水企业加工处理，经认定达到自来水供水标准，通过城镇自来水管道供应的水；取水量按报告期自来水表的流量计算。金额是指报告期企业消费自来水所支付的费用，计算范围与形成当地自来水价格的费用结构相一致，如水费、资源税、排水（污）费等。

管道供应的未经达标处理的水：指地表水、地下水等，未经过供水企业净化处理或经净化处理而未达标准，通过管道供应的水。金额是指报告期企业消费此类水所支付的费用，计算范围与形成当地这类水价格的费用结构相一致，如水费、资源税、排水（污）费等，有哪项就计算哪项。

中水：指城市污水经过污水处理厂净化处理，达到相关标准，通过管道或其他方式供应的水。金额是指报告期企业消费中水所支付的费用，计算范围与形成当地中水价格的费用结构相一致，如水费、资源税、排水（污）费等，有哪项就计算哪项。

其他水：除地表水、地下水、自来水、由管道供应的未经达标处理的水、经城市污水处理厂处理后回用的中水、海水以外的，从市场购得的其他水或水的产品（主要包括热水、地热水）。

19、钢材、铜、铝及各矿石的消费：指企业在报告期内实际使用钢材、铜、铝及各矿石的数量。计量单位全部用吨。一般单位期初、期末都会有存量，因此可以用计算公式：

本期消费量=期初存量＋本期购入量－期末存量

20、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指企业在报告期内生产经营活动中排放出来的固体废物。主要包括：

（1）冶金废物：指在各种金属冶炼过程中或冶炼后排出的所有残渣废物。如高炉矿渣、钢渣、各种有色金属渣、铁合金渣、化铁炉渣以及各种粉尘、污泥等。

（2）采矿废物：在各种矿石、煤的开采过程中，产生的矿渣的数量极其庞大，包括的范围很广，有矿山的剥离废石、掘进废石、煤矸石、选矿废石、选洗废渣、各种尾矿等。

（3）燃料废物：燃料燃烧后所产生的废物，主要有煤渣、烟道灰、煤粉渣、页岩灰等。

（4）化工废物：化学工业生产中排出的工业废渣，主要包括硫酸矿烧渣、电石渣、碱渣、煤气炉渣、磷渣、汞渣、铬渣、盐泥、污泥、硼渣、废塑料以及橡胶碎屑等。在工业固体废物中，还包括有玻璃废渣、陶瓷废渣、造纸废渣和建筑废材等。

21、用于下游企业作原料：指企业在报告期内将产生的废物中可用物资用于下游企业、产业活动单位或本单位车间生产经营原料的数量。

22、出售收入：指企业在报告期内将可再利用的废物出售给其他企业或回收站点得到的收入。

23、回收利用设备：指报告期末企业用于减少在生产工艺过程中产生的污染物或对污染物加以回收利用的设备设施总数。

24、余热余压回收设备数量：指企业购买或投资建造的用于余热余压回收处理的机器设备的数量。

25、脱硫设备数：指在治理设施中专用（或兼用）的脱硫设备（或系统），其脱硫效率要达到40%以上，脱硫后不再释放出SO2(如使系统中有足够的碱性物质与SO2反应，生成稳定的盐类物质或采用活性炭吸附质酸等方法进行脱硫)的设备数。

26、利用余热发电量：指企业在报告期内利用生产活动过程中产生的余热实施低温发电所能提供生产的电量。

27、回收余热总热量：指企业在报告期内生产活动过程中产生的余热的总回收量，其中包括用以提供给生产和生活用的热水的余热和提供生产和生活用的热气的余热等。

28、工业重复用水量：指企业在报告期内生产用水中重复再利用的水量，包括循环使用、一水多用和串级使用的水量（含经处理后回用量）。工业重复用水量与工业用水总量的关系是：工业用水总量=工业用新鲜水量＋工业重复用水量。

29、工业废水排放量：指企业在报告期内经过企业厂区所有排放口排到企业外部的工业废水量。包括生产废水、外排的直接冷却水、超标排放的矿井地下水和与工业废水混排的厂区生活污水，不包括外排的间接冷却水(清污不分流的间接冷却水应计算在内)。

30、工业废气收集利用量：指企业在报告期内通过专门的废气收集处理装置进行收集并进行再利用的废气总量。

31、本企业外的废旧物资再利用量：指企业在报告期内以物资回收公司或其他回收站点回收的废旧物资为生产原料，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所耗用的全部（国内、国外）废旧物资的数量。

32、从国外进口的废旧物资：指企业在报告期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所耗用的来自境外的废旧物资的数量。

33、工业废气收集利用量细化：根据国家规定的《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中的33种大气污染物填写，具体品名和代码如下：二氧化硫44，氮氧化物45，颗粒物46，氯化氢47，铬酸雾48，硫酸雾49，氟化物50，氯气51，铅及其化合物52，汞及其化合物53，镉及其化合物54，铍及其化合物55，镍及其化合物56，锡及其化合物57，苯58，甲苯59，二甲苯60，酚类61，甲醛62，乙醛63，丙烯腈64，丙烯醛65，氰化氢66，甲醇67，苯胺类68，氯苯类69，硝基苯类70，氯乙烯71，苯并[a]芘72，光气73，沥青烟74，石棉尘75，非甲烷总烃76。其他（请写具体品名）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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